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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932841901號令發布 
 
第一條  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 

第二條    為健全殯葬用地管理制度，增進公共資源有效運用，維護人民權益，

特制定本標準。 
 

第三條    埋葬或存放於本鄉公墓之骨灰(骸)，申請起掘時，每一座墓基徵收業  

          務規費為新台幣六百元整。 
 

第四條    埋葬或存放於本鄉公墓之骨灰(骸)，申請起掘或遷移有下列情形，得  

          免收業務規費:    

一、 無主之墓基。 

二、 墳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施、公共衛生、都市發展或其

他公共用途，應予遷葬，經完成公告程序後未予起掘遷移由公

所逕予施作起掘遷移者。 

第五條  本標準自公布日實施。 

 


